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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时代，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体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表示。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

嵩全程参与了相关工作，他认为，法典草

案的编纂既要系统解决环境立法的遗留

问题，形成系统融贯、逻辑严密、内在统

一的规范体系，又要提升立法质量，回应

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关切。

以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审稿和水

污染防治法对“十五小”生产项目的法

律义务及其责任的规定为例，草案三审

稿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国家禁止建

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火电以

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这一条来源于水污染防治法第四

十七条，“国家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火电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环境的生产项目”。与此相对应的法

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违反本法规定，建设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火电以及

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的，由

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陈海嵩指出，“建设”包含了新建、改

建、扩建等多种情形，水污染防治法前面

对义务的规定是“禁止新建”，后面责任

对应的却是“违反规定建设”，前后不一

致，需要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加以统一。

所以，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审稿在

相关条款将这些规定予以统一，将“新

建”统一为“建设”。看似一字之差，其实

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的变化。

立足今天面向明天

汪劲表示，从全球环境科学的角度

来说，环境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人为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二是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自然资源或者

生态环境破坏。但在如今的中国，这两

个领域不足以覆盖所有的环境问题。

“我们发现，有时污染被控制了，但

环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一方面有气

候变化这样全球性的综合环境问题，另

一方面则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消费

端的问题，比如塑料的使用。这些问题

需要以风险预防为先，但目前法律对此

的规制还处在较弱的位置。”汪劲说。

常纪文也提到，中国已经进入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的阶段，因此，法律体系和法

律规范必须适应绿色、低碳、循环的发

展理念。

在巩固看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绿色低碳发展，从横向的现实角度看是

当前我国环保的三大领域，从纵向的时

间角度看，则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的“昨天、今天、明天”。

“从本质上讲，所有的环境保护最

终都是对生态的保护。”巩固认为，随着

我国蓝天保卫战等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推进，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了

窗口期，但生态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愈

发严重，因此，生态保护正日益成为我

国现阶段环保工作的重点。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除了解决“昨

天”的问题，也关照了“今天”与“明天”。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

法典名称是“环境法典”还是“生态环境

法典”一直未予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黄薇表示，最终将法典的

名称确定为“生态环境法典”，有着深层

次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全方位的，在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以及生态保护、绿色低碳

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生态

环境法典’这一名称具有更强的涵盖

性、更广的涵盖面。”

在生态保护方面，与前述污染防治

类似，协调性、整体性思路都更强了。

吕忠梅认为，我国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

的法律分别属于经济法和行政法两个

子系统，立法草案由全国人大不同的专

委会或国务院不同部委提出，具体工作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行

政法室分别负责，在司法部则由不同的

立法局分别负责。

“比如江河湖泊，除了水之外，还

由底土和水生生物共同构成，是一个

整体的生态系统。法典草案通过统一

的框架，一方面更凸显‘山水林田湖草

沙’的生态系统一体化治理，另一方面

扩大了以往生态保护的范围，比如荒

漠以往因人迹罕至而没有在传统的资

源法中涉及，但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草

案将其作为单独的章节加以规定和保

护了。”巩固说。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其在生态环

境法典草案中独立成编。沈春耀表示，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气候变化、碳达峰碳

中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法律。生态

环境法典草案就此作出了一些原则性、

引领性规定，体现了法典的时代性、前

瞻性。吕忠梅指出，绿色低碳发展独立

成编，与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并列，

是中国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创新。它

突破传统环境法典的范式，深刻阐释了

保护与发展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

关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治建

设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

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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